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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施工篇施工篇施工篇施工篇    

 

3.1  3.1  3.1  3.1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3.1.13.1.13.1.13.1.1  本規範未規定事項，應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  第五章 特殊場所

」規定施工。 

 

3.1.23.1.23.1.23.1.2  施工人員資格： 

防爆裝置的安裝和施工，依規定應由受過 IECEx 安裝訓練並取得合格認證

，熟悉法令規章及一般區域劃分原則之有經驗人員實施，並定期實施適當

之在職訓練。 

（本款認證要求待企業正式頒佈危險場所防爆認證作業相關管理辦法後實

施) 

 

3.1.33.1.33.1.33.1.3  爆炸性環境電氣線路的安裝應符合下列要求： 

 

3.1.3.13.1.3.13.1.3.13.1.3.1  電氣線路宜在爆炸危險性較小的環境或遠離釋放源的地方敷設。 

 

a.a.a.a.  當可燃物質比空氣重時，電氣線路宜在較高處敷設或直接埋地；架空

敷設時宜採用電纜線架；電纜溝敷設時溝內應充砂，並宜設置排水措施。 

 

b.b.b.b.  電氣線路宜在有爆炸危險建築物的牆外敷設。 

 

c.c.c.c.  在爆炸粉塵環境，電纜應沿粉塵不易堆積，並且易於清除粉塵的位置

敷設。 

 

3.1.3.23.1.3.23.1.3.23.1.3.2  敷設電氣線路的電纜溝、電纜線架或導管，所穿過不同區域之間

的牆或樓板處之孔洞，應採用不可燃材料嚴密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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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2222        導線管件系統導線管件系統導線管件系統導線管件系統（（（（Conduit systemsConduit systemsConduit systemsConduit systems））））    

 

3.3.3.3.2222.1.1.1.1  金屬管必須為厚金屬導線管（厚鋼導線管）之規格者。彎管時之彎

曲半徑不得小於管徑之 6 倍。 

 

3.3.3.3.2222.2.2.2.2  連接盒、終點盒、出線盒及其他配件應為金屬製之耐壓防爆型者。

（蓋與盒，盒與導線管之接合，均用螺絲絞紋兩者直接耦合之，且螺絲絞

紋在五紋以上）。但 2 區場所可使用安全增防爆構造或同等品。 

 

3.3.3.3.2222.3.3.3.3  金屬管工程如小部份需應用軟管連接時，該軟管等配件亦為耐壓防

爆型者。但 2 區場所可使用安全增防爆構造或同等品。防爆軟管彎曲半徑

應大於管徑 6 倍，避免過度彎曲而損壞。 

 

3.3.3.3.2222.4.4.4.4  導線管互相連接或導線管接至器具，牙口必須塗上一層導電膏（防

銹、增加導電率），管牙互相銜接處至少應有五全牙的咬合。如於屋外場

所為了加強防蝕、防水，建議可評估採用熱縮套管或自融式防水膠帶加以

包覆，且包覆部位須延伸至非管牙處 30mm 以上。 

 

3.3.3.3.2222.5.5.5.5  如果導線管被用來當成保護導體時，管牙接頭應能承受線路用熔絲

或斷路器保護下之故障電流通過。（CNS 3376-14） 

 

3.3.3.3.2222.6.6.6.6  如果導線管安裝在腐蝕性高之區域，其材質應能耐蝕或有足夠之防

腐蝕保護。不同材質金屬銜接會造成電化學腐蝕現象應該避免。（CNS 

3376-14） 

 

3.3.3.3.2222.7.7.7.7  當導線管內含有三條電纜以上時，電纜之總截面積包含絕緣物，應

小於導線管截面積的 40％。（CNS 3376-14） 

 

3.3.3.3.2222....9999  封閉接頭（Sealing Fitting）： 

導線管在下列狀況時應使用封閉接頭：（CNS 33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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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和離開危險區域。 

–正常操作有引燃火源時，距離外殼 450mm 以內。 

–所有在外殼有分接頭、接續器、接頭或終端處導線管直徑在 50mm(含)以

上時。 

以減低某些氣體在耐壓防爆外殼內之疊壓效應。 

 

3.3.3.3.2222....9999.1.1.1.1  為防止爆炸性氣體藉金屬管為通路在各用電設備間互為流通，應

在管路上適當處所加裝封閉接頭，以利使用密封填充物（Sealing        

Compound）填塞管路，該封閉接頭位置得參照下列所示原則辦理。 

 

aaaa....  導線管由非危險區域進入危險區域或由 2 區場所穿入 1 區場所，應在

任一方管路 450mm 內加裝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封閉接頭使用情形之一 

 

 

bbbb....  凡封閉箱用以裝置開關、斷路器、保險絲及電阻器等可發生弧光或高

溫之設備者，應在靠近該箱 450mm 內之管路上加裝之，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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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封閉接頭使用情形之二 

 

 

c.c.c.c.  在封閉箱外殼有分接頭、接續器、接頭或終端處導線管直徑在 50mm(含

)以上時，應在靠近該箱 450mm 內之管路上加裝之，如圖 3-3 所示。 

 

 

圖 3-3  封閉接頭使用情形之三 

 

 

dddd....  如果使用二個或二個以上之封閉接頭以接頭（Nipple）或導管連接時

，如其間距不超過 900mm，只要和每一個封閉接頭設備間之距離不超過

450mm，則可使用一個封閉接頭即可，如圖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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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封閉接頭使用情形之四 

 

 

eeee....  當配管進出危險區域地面時，應在距離地面高度 450mm 以內安裝一封

閉接頭，且封閉接頭以下至地面下 90°大月彎管應使用不銹鋼材質，如圖

3-5 所示。 

 

 

圖 3-5  封閉接頭使用情形之五 

 

 

ffff....  配管時，封閉接頭盡量接近封閉箱（例如：電動機接線箱），以利於

防爆軟管及封閉接頭施工，如圖 3-6、圖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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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封閉接頭使用情形之六 

 

 

 

圖 3-7  封閉接頭使用情形之七 

 

 

3.3.3.3.2222....9999.2.2.2.2  垂直配管時，應使用附自動排放栓之封閉接頭，以防止管路積水

。 

 

3.2.3.2.3.2.3.2.9999.3.3.3.3  導線管中每一條多心電纜，若其纜心不易傳遞氣體或蒸發汽，得

被視為單一導線不需剝除外被覆，否則封閉接頭內之電纜其外被覆需剝除

僅留心線。電纜線之接合處及中間接點不能位在封閉接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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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3.2.3.2.9999.4.4.4.4  封閉接頭應於系統檢驗測試完成後始得注入密封填充物，若有剝

除外被覆時，填充時封閉接頭內各導線應平均分開，密封填充物應完全圍

繞接頭內的每一條導線，包括導線間之空隙都應加以填滿。 

 

3.3.3.3.2222....9999....5555  如圖 3-8 所示，封閉接頭施工時，須先放入纖維質填料，以避免

密封填充物流失；垂直安裝之封閉接頭，纖維質填料應放在接頭的下緣，

水平安裝之封閉接頭則應放在接頭的兩端。然後以防爆粉：水＝2：1 的比

例，充分調和成黏稠狀之密封填充物，並於 15 分鐘內注入封閉接頭，注入

高度應至少等於導線管直徑且不可少於 16mm（CNS 3376-14）；附自動排放

栓之封閉接頭，須先置入一條細塑膠管，再注入密封填充物，待其快凝固

前，將細塑膠管抽掉，以產生自動排放栓之排水通道。（或依廠商安裝說

明書要求施工） 

 

封閉接頭

密封填充物

電線
纖維質填料

自動排
放栓

封閉接頭
附自動排
放栓

密封填充物

纖維質填料

電線

水平配管之封閉接頭 垂直配管之封閉接頭  

圖 3-8  封閉接頭灌注詳細圖 

 

 

3.2.9.63.2.9.63.2.9.63.2.9.6  確認封閉接頭、密封填充物（防爆粉）及纖維質填料三者皆屬共

同防爆認證合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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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3.2.9.3.2.9.3.2.9.7777  施工完成後，封閉接頭的注入口應以其原有之塞頭確實鎖緊，若

有密封填充物滴到注入口的螺紋上，應先將該填充物清除乾淨，才能鎖回

塞頭。 

 

3.3.3.3.2222....10101010  自動排放栓（洩水/換氣裝置；Drain/Breather）： 

在管路系統內、接線箱內及開關設備常因天候的變化或者雨水，而聚積一

些水滴或濕氣，不但會侵蝕管路及電氣設備而影響壽命，也常因這些水氣

而造成電路接地或短路，在危險區域尤其需要注意。因此在上述設備中加

裝自動排放栓以確保冷凝水之洩放，下述配管時可使用。 

 

3.3.3.3.2222....10101010.1.1.1.1  垂直管路最低點處，如圖 3-9 所示。 

 

3.2.10.23.2.10.23.2.10.23.2.10.2  防爆開關箱底部 

 

自動排放栓

最低點處

水平管路

垂直管路
洩水/換氣用之導引螺栓 底部墊圈

本體

頭罩
 

圖 3-9  垂直管路最低點處安裝自動排放栓 

 

 

3.3.3.3.3333        接線系統接線系統接線系統接線系統（（（（Wiring systemsWiring systemsWiring systemsWiring systems））））    

 

3.3.3.3.3333.1.1.1.1  一般規定 

除了本質安全之安裝外，使用鋁質導體材料時，應該使用合適的連接，其

截面積至少應有 16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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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3333.1.1.1.1.1.1.1.1  避免損壞： 

 

aaaa....  電纜系統和附件應依實用狀況安裝於能避免暴露於機械破壞、腐蝕或

化學影響（例如溶劑）及熱效應之處。 

 

bbbb....  如果上述暴露特性無法避免時，應採取保護措施，例如使用導線管安

裝，或使用合適的電纜以減低機械破壞的風險，例如：鎧裝電纜（波紋鋼

管或鋼線均可）、加屏蔽護網、無接縫鋁被覆、礦物絕緣金屬絕緣被覆或

半鋼性被覆電纜。 

 

cccc....  如果電纜或管路系統會受到振動，應設計可以承受振動不會破壞。 

 

dddd....  PVC 電纜安裝於-5℃以下環境時，應採取預防措施，以避免絕緣材料或

被覆材料受到損壞。 

 

3.3.3.3.3333.1.2.1.2.1.2.1.2  接線： 

電纜入口裝置如果與束緊裝置不配合時，應將電纜充分束緊，此種電纜入

口裝置應標示 "X"。 

 

3.3.3.3.3333.1.3.1.3.1.3.1.3  未使用之開口： 

電機設備上為了電纜或導線管之進入而設但未使用之開口，應將其用適合

的保護型式之塞子封住，只有本質安全設備例外，此種塞子只在使用特殊

工具才可將其卸下。 

 

3.3.3.3.3333.1.4.1.4.1.4.1.4  連接： 

實務上電纜在危險區域應不中斷，如果不可避免時，接頭除了適合於機械

性、電氣性和環境外應： 

 

aaaa....  置於外殼內，並適合於該區之保護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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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  接頭應不受機械應力，且應依製造商之建議充填環氧樹脂、複合物或

套入熱縮套管。 

 

導體連接除了導線管接至耐壓防爆或本質安全電路外，應只能用壓著連接

器、穩固螺紋連接器、焊接或銅焊。如果導體使用適當機械工具聚合在一

起後再錫焊亦可。 

 

3.3.3.3.3333....2222  火焰延燒（Flame propagation） 

固定式電纜配線應有防止火焰延燒的特性，使能符合 IEC 60332-1 之規定

，除非電纜是埋設於地下或在填沙之管中或其他保護火焰延燒之方法以防

產生著火。 

 

3.3.3.3.4444        對火花危險之保護對火花危險之保護對火花危險之保護對火花危險之保護    

 

3.3.3.3.4444.1.1.1.1  帶電零件的危險 

為了避免形成火花而引燃爆炸性氣體環境，除本質安全零件外，應避免和

裸露帶電零件接觸。 

 

3.3.3.3.4444.2.2.2.2  導電零件裸露於外的危險 

 

3.3.3.3.4444.2.1.2.1.2.1.2.1  安全之基本原則在於限制框架或外殼接地故障電流（大小、時間

），和預防等電位搭接導體電位上升。 

 

3.3.3.3.4444.2.2.2.2.2.2.2.2  以下所述高至交流 1000V 或直流 1500V 之電力供應系統，使用於

本質安全以外之 1 區和 2 區的狀況。 

 

a.a.a.a.  TN 型系統 

如果使用 TN 電力系統，在危險區應用 TN-S 型式（中性線 N 和保護導體 PE

分開），亦即中性線和保護導線在危險區不應連接在一起或合併為一導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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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任何點從 TN-C 轉至 TN-S，保護導線應在非危險區連至等電位搭接系統

。 

 

b.b.b.b.  TT 型系統 

如果是 TT 電力系統（電力系統和暴露導體零件地線個別接地）使用於 1 區

時，應使用漏電流保護裝置。 

 

c.c.c.c.  IT 型系統 

如果是 IT 電力系統（中性線和地線隔離或經阻抗接地），應使用絕緣偵測

器指示第一次接地故障。 

 

3.3.3.3.4444.3.3.3.3  電位均等化（Potential equalization） 

 

3.3.3.3.4444.3.1.3.1.3.1.3.1  危險區域之安裝需要電位均等化，無論 TN、TT 及 IT 系統，所有

裸露及本體外部之導電零件應接至等電位搭接系統，搭接系統可包含保護

導線、金屬導線管、金屬電纜被覆、鋼線鎧裝和金屬結構體，但不包含中

性線導體，連接時應穩固防止自行鬆脫。 

 

3.3.3.3.4444.3.2.3.2.3.2.3.2  如果暴露導電體已很穩固以金屬接點連接至與等電位系統搭接的

結構體或金屬導線管，則不需分別連接至等電位搭接系統。如果沒有電壓

轉移的危險時，本體外部導電體如果不是結構之一部份或電機安裝有關者

，不需連接至等電位搭接系統，例如：門窗之框架。 

 

3.3.3.3.4444.3.3.3.3.3.3.3.3  本質安全設備之金屬外殼不需連接至等電位搭接系統，除非其設

備文件中有記載。安裝陰極防蝕保護之系統不需連接等電位搭接系統，除

非系統設計有此要求。 

 

3.3.3.3.4444.4.4.4.4  陰極防蝕系統之金屬元件（Cathodically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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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極防蝕系統之元件位於危險區者為本體外部之導電零件時，即使其負電

壓很低，應認為具有電位差之危險（特別是引用電流法）。但在 0 區之區

域不得有陰極防蝕保護設備，除非經特殊設計。 

陰極防蝕保護所需的絕緣材料，例如管線或管槽之絕緣體，如果可能，應

位於危險區外，如果不可能時，應依相關標準之規定。 

 

3.3.3.3.5555        緊急斷開緊急斷開緊急斷開緊急斷開（（（（Emergency switchEmergency switchEmergency switchEmergency switch----offoffoffoff））））和電和電和電和電源源源源隔離隔離隔離隔離    

 

3.3.3.3.5555.1.1.1.1  有緊急狀況時，在適當地點或在危險區外面應有單一或多個斷開在

危險區內電源之裝置。 

 

3.3.3.3.5555.2.2.2.2  電機設備如必須繼續操作以避免其他危險時，不應包含在緊急斷開

電路內，而應在單獨的電路上。 

 

3.3.3.3.5555.3.3.3.3  為了使工作能被安全執行，所有的電路導體，包含中性線，每一電

路或電路群應提供適當的隔離裝置（例如：隔離器、熔絲）。 

 

3.3.3.3.5555.4.4.4.4  每一隔離裝置應在緊鄰其旁邊標示，以利辨識其控制的電路或電路

群。 

 

3.3.3.3.6666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3.3.3.3.6666.1.1.1.1  耐壓防爆（"d"）實物之阻礙： 

當安裝設備時，應注意防止耐壓防爆凸緣接合面接近任何其他固體阻礙物

的距離小於表 3-1，阻礙物如：鋼架、牆、耐潮護架、固定架、管路或其他

電機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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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耐壓防爆凸緣接合面至阻礙物的最小距離 

氣體/蒸氣之分類 最小距離 

ⅡA 10 ㎜ 

ⅡB 30 ㎜ 

ⅡC 40 ㎜ 

 

 

3.3.3.3.6666.2.2.2.2  安全增防爆（"e"）： 

 

3.3.3.3.6666.2.1.2.1.2.1.2.1  連接至安全增防爆型之電纜應使用適合於所使用電纜之電纜入口

裝置，他們應維持保護型式 "e" 且配合適當之密封零件以使接線盒達到

IP54 之保護等級。 

 

3.3.3.3.6666.2.2.2.2.2.2.2.2  使用礦物絕緣金屬被覆電纜時，為了達到沿面距離之要求應使用

適當密封裝置。 

 

3.3.3.3.6666.2.3.2.3.2.3.2.3  多個導體接至同一端子時，應注意確保每一導體皆被充分束緊。

除非設備有文件許可，兩個不同截面積之導體不應連至同一個端子，除非

他們先以一個壓縮型束套固定。 

為避免接線箱內相鄰之導體短路的風險，每一導體應維持絕緣至端子之金

屬部份。 

 

3.3.3.3.6666.2.4.2.4.2.4.2.4  一般接線和接線盒之端子和導體的組合，應注意確保外殼內之熱

逸散不會造成溫度超出設備的溫度等級要求。 

 

3.3.3.3.6666.3.3.3.3  正壓防爆（"p"）之額外要求： 

除非經過整體評估，安裝完成應由專家依據設備文件和 CNS 標準之要求檢

查。 

 

3.3.3.3.6666.3.1.3.1.3.1.3.1  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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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  所有管線及連接部份應能承受下列壓力： 

 

(a)(a)(a)(a)  加壓設備製造商指定於正常操作時最大過壓之 1.5 倍，或 

 

(b)(b)(b)(b)  加壓設備製造商指定之加壓源（如：風扇），於將所有出口密閉時，

加壓源可達到之最大過壓，但最小為 200Pa（2mbar；0.002kgf/cm2）。 

 

b.b.b.b.  管線及連接部份使用的材料應不會受保護性氣體或使用之可燃性氣體

或蒸氣之負面影響。 

 

c.c.c.c.  保護性氣體進入供應管線之位置應位於非危險區，筒裝供應（Cylind-

er supplied）保護性氣體除外。 

 

d.d.d.d.  管線應設置於實務上合理位置之非危險區，如果管線通過危險區且保

護性氣體壓力小於大氣壓力，則風管不可洩漏。 

 

e.e.e.e.  保護性氣體之排氣管出口應位於非危險區域，否則應考慮如表 3-2 提

供適當的火花及顆粒柵門（預防具引燃能力之火花和顆粒產生的保護裝置

）。 

 

表 3-2  火花及顆粒柵門之使用 

排氣風管出口區域 
設備 

A B 

2 區 需要 不需要 

1 區 需要* 需要* 

A=正常操作時會產生具引燃能力之火花和顆粒的設備 

B=正常操作時不會產生具引燃能力之火花和顆粒的設備 

* 如果加壓失效時，封閉設備之溫度會形成危害，應有

適當裝置避免周圍環境氣體迅速進入加壓外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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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f.f.  加壓設備，如：用來供應保護性氣體之入口風扇或壓縮機應安裝於非

危險區，驅動電動機及/或控制設備如位於風管內或不可避免安裝於危險區

域時，加壓設備應適當保護。 

 

3.3.3.3.6666.3.2.3.2.3.2.3.2  加壓失效時採取之行動 

 

a.a.a.a.  無內部洩漏源之設備 

安裝之電機設備無內部洩漏源時，當保護性氣體加壓失效時，應符合表 3-3

之要求。 

 

b.b.b.b.  具內部洩漏源之設備 

設備內部有洩漏源應依據製造商之指示安裝，保護性氣體失效時，應有警

報且採取正確行動以保持系統安全。 

 

表 3-3  當無內部洩漏源電機設備保護性氣體加壓失效時應採取之行動 

區域劃分 
含設備之外殼內無加壓時 

不適用於 2 區之設備 

含設備之外殼內無加壓時 

適用於 2 區之設備 

2 區 警報 1 不行動 

1 區 警報且關機 2 警報 1 

1.如果警報動作，應立即採取行動，如：恢復系統之完整性。 

2.如果自動關機將產生更危險之狀況，應採取其他更小心的設計，如：

保護性氣體雙重化。 

 

 

3.3.3.3.6666.3.3.3.3.3.3.3.3  排清（Purging；亦稱掃氣或吹驅） 

 

a.a.a.a.  加壓外殼製造商指定之最少排清時間，應加上製造商指定之每個風管

單位容積最少排清時間乘以風管總容積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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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  於 2 區時，如果確認外殼及相連風管內之環境，可燃性氣體濃度低於

爆炸下限很多時（例如 25％LEL），可以不用排清。另外，可使用氣體偵測

器檢查加壓外殼內之氣體是否易燃。 

 

c.c.c.c.  使用於排清、加壓、連續稀釋之氣體應為非可燃性且無毒性，而且應

無濕氣、油、粉塵、纖維、化學物質、可燃和其他污染物質造成危險或影

響操作及設備之完整性。通常使用儀用空氣（IA），有時使用惰性氣體。

保護性氣體氧氣含量不應比空氣中含量高。 

 

d.d.d.d.  如果使用空氣為保護性氣體，來源應位於非危險區，同時其位置應能

減低污染之危害。 

 

e.e.e.e.  保護性氣體於外殼入口處之溫度通常不應超過 40℃，特殊情況時，應

將溫度標示於加壓外殼上。 

 

f.f.f.f.  如果需要避免爆炸性氣體或蒸氣擴散侵入或避免保護性氣體洩漏，配

線系統應密封。 

 

3.7  3.7  3.7  3.7  施工品質檢查施工品質檢查施工品質檢查施工品質檢查    

 

3.7.13.7.13.7.13.7.1  防爆配線工程施工完成後，應依「附表一  防爆配線工程（SH）施

工品質檢查單」進行施工品質檢查。 

 

3.7.23.7.23.7.23.7.2  耐壓防爆接合面凸緣不可外加防水密封（例如不可塗抹矽利康）

，以免失去凸緣安全間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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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電氣工程施工品質檢查單(Check List) 
檢查區別：防爆配線工程(SH)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1/2 

工 程 編 號  承 攬 廠 商  工 程 部 門 代 號  工程部門名稱  檢 核 部 位  

工 程 名 稱  監 工 人 員 代 號  監 工 人 員  數 量  

規 章 編 號 FGES-T-EEE03 檢 核 部 門  檢 核 部 門 代 號  檢核人員代號  本 單 編 號  

檢查內容及判定基準：�設計規範：FGES-T-EEE03 危險場所電氣防爆規範 

�施工規範：FGES-T-EEE03 危險場所電氣防爆規範 

細目

代號 

異常

點數 

檢 查 結 果 預定

完成

日期 

修訂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異常說明及處理結果 
YES NO N/A 

 

配 

管 

施 

工 

⒈ □配管使用厚鋼導線管 01 4        

⒉ □彎管時及防爆軟管之彎曲半徑不得小於管徑的 6 倍。 02 2       
⒊ □裝置開關、斷路器、保險絲及電阻器等可發生弧光或高溫設

備之防爆箱體，應在靠近該箱 450mm 內之管路上加裝封閉接

頭。 

03 4       

⒋ □除外徑＜2"之無發火性元件外，所有配管距離防爆器殼入口

450mm 以內，應裝設封閉接頭，並依規定充填防爆粉以確保

密封效果。 

04 4       

⒌ □導線管由非危險區域進入危險區域或由 2 區場所穿入 1 區場

所，應在任一方管路 450mm 內加裝封閉接頭。 
05 4       

⒍ □當配管進出危險區域地面時，應在距離地面高度 450mm 以內

安裝一封閉接頭，且封閉接頭以下至地面下 90°大月彎管應

使用不銹鋼材質。 

06 4       

⒎ □垂直配管時，應使用附自動排放栓之封閉接頭。 07 4       
⒏ □電纜線之接合處及中間接點不能位在封閉接頭內。 08 4       
⒐ □電氣系統檢驗測試完成後始得依防爆粉施工說明調製密封填

充物，並注入封閉接頭內。 
09 2       

⒑ □施工完成後，封閉接頭的注入口應以其原有之塞頭確實鎖

緊，若有密封填充物滴到注入口的螺紋上，應先將該填充物

清除乾淨，才能鎖回塞頭。 

11 2       

                   廠 處 長 ：              主   管 ：               經   辦 ：   

↓
委
託
部
門(

影
本) 

↓
承
攬
廠
商(

影
本)

↓
監
工
部
門(

↓
檢
核
部
門) 

一 
式 
二 
聯 
： 

� �  
︵ ︵ 
檢 檢 
核 核 
部 部 
門 門 
︶ ↓ 
監 ︶ 
工 監 
部 工 
門 部 
︵ 門 
自 
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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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電氣工程施工品質檢查單(Check List) 
檢查區別：防爆配線工程(SH)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1/2 

工 程 編 號  承 攬 廠 商  工 程 部 門 代 號  工程部門名稱  檢 核 部 位  

工 程 名 稱  監 工 人 員 代 號  監 工 人 員  數 量  

規 章 編 號 FGES-T-EEE03 檢 核 部 門  檢 核 部 門 代 號  檢核人員代號  本 單 編 號  

檢查內容及判定基準：�設計規範：FGES-T-EEE03 危險場所電氣防爆規範 

�施工規範：FGES-T-EEE03 危險場所電氣防爆規範 

細目

代號 

異常

點數 

檢 查 結 果 預定

完成

日期 

修訂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異常說明及處理結果 
YES NO N/A 


配
管
施

工 

⒒ □多心電力電纜若其纜心可傳遞可燃性氣體時，則封閉接頭內

之電纜其外被覆需剝除僅留心線；密封填充物填充時，接頭

內各心線應平均分開，密封填充物應完全圍繞接頭內的每條

心線，包括心線間之空隙都應加以填滿。 

10 2       

 


配
線
施
工 

⒈ □電纜系統和附件應安裝於能避免暴露於機械破壞、腐蝕或化

學影響(例如溶劑)及熱效應之處。如無法避免時，應採取保

護措施。 

01 4       

⒉ □電纜引入電氣設備或接線盒其進線口處，密封裝置依廠商標

準安裝密封良好。 
02 4       

 

其 

他 

⒈ □敷設電氣線路的電纜溝、電纜線架或導管，所穿過不同區域

之間的牆或樓板處之孔洞，應採用不可燃材料嚴密堵塞。 
01 4       

⒉ □垂直管路最低點處與防爆開關箱底部應裝設自動排放栓 02 2       

⒊ □防爆電動機應使用可撓性防爆金屬軟管連接以避免管線振動 03 2       
⒋ □危險區域之安裝需要電位均等化，無論 TN、TT 及 IT 系統，

所有裸露及本體外部之導電體應接至等電位搭接系統。 
04 2       

⒌ □所有器具外殼、管路等備用預留孔封塞完整。 05 2       
⒍ □防爆器具外殼或門(蓋)板固定螺栓完整無欠缺，且鎖固良

好。 
06 2       

⒎ □耐壓防爆外殼凸緣不可外加防水密封(例如不可塗抹矽利康) 07 2       

                   廠 處 長 ：              主   管 ：               經   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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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耐壓防爆(Ex"d")電機設備檢查表 

 廠(處)：                 區域(設備)名稱：                       日期： 

 實施項目：   □D:細部   □C:近接   □V:目視 

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基準 檢查等級 檢查結果 處理對策 

1 電機設備 

⒈電機設備須通過工研院認證

合格並檢附有效證明文件 
D    

 

⒉適合於區域劃分 D C V  

⒊分群正確 D C   

⒋溫度等級正確 D C   

⒌電路標示正確 D    

⒍電路有明顯標示 D C V  

⒎外殼、玻璃和玻璃與金屬之

密封墊片或複合物良好 
D C V 

 

⒏備用預留孔封塞完整 D C V  

⒐外殼、蓋板固定螺栓完整無

欠缺，並鎖固良好。 
D C V  

⒑沒有損壞或非授權之修改 D    

⒒沒有非授權修改的跡象  C V  

⒓螺栓、電纜入口設備（直接

和間接）和間隔元件之型式

正確且完全緊密。 

  –實體檢查 

  –目視檢查 

 

 

 

D 

 

 

 

C 

 

 

 

 

V 

 

⒔凸緣面乾淨且無損傷，墊片

（如具有時）良好。 
D    

⒕凸緣間隙尺寸在允許之最大

範圍內 
D C   

⒖凸緣不可外加防水密封(例

如不可塗抹矽利康) 
D C V  

⒗燈之規格型式和位置正確 D    

⒘電動機葉片與外殼或蓋子有

足夠之空間距離 
D    

2 安裝 

⒈所有配管須絞牙連接且絞牙

銜接咬合至少5牙以上 
D    

 

⒉除外徑＜2"之無發火性元件

外，所有配管距離耐壓防爆

器殼入口450mm以內，應裝

設封閉接頭，並依規定充填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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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基準 檢查等級 檢查結果 處理對策 

防爆粉以確保密封效果。 

⒊電纜之型式合適 D    

⒋電纜無明顯損壞 D C V  

⒌線架、管路、導線管和管線

之密封性良好。 
D C V  

⒍彎管及防爆軟管彎曲半徑大

於管徑 6 倍 
D    

⒎阻止盒和電纜盒充填正確 D    

⒏導線管件系統和混合系統介

面之緊密性維持良好 
D    

⒐接地，包含接地搭接之所有

附件皆符合（如：連接緊密

和導線之截面積足夠）。 

  –實體檢查 

  –目視檢查 

 

 

 

D 

 

 

 

 

C 

 

 

 

 

V 

 

⒑故障回路阻抗（TN系統）或

接地電阻（IT系統）良好 
D    

⒒絕緣電阻合格 D    

⒓自動電子保護設備在允許範

圍內操作 
D    

⒔自動電子保護設備設定正確

（1區不容許自動復歸） 
D    

⒕特殊之使用條件符合 D    

⒖不用之電纜正確終結 D    

⒗與耐壓防爆凸緣接合面處之

阻礙物距離≧40mm 
D C V  

3 環境 

⒈電氣設備有足夠的抗蝕、氣

候、振動和其他不利因素的

保護。 

D C V  

 

⒉沒有灰塵和髒物的堆積 D C V  

⒊自動排放栓無阻塞、外表無

銹蝕。 
D C V  

說 

 

明 

1.檢查結果記錄   正常 ""   異常 "×"   不適用 "NA"。 

2.有異常時應於「處理對策」欄內詳述異常狀況，保養主管於「處理對策」欄內說明

後續處理方式(如開立修復單及修復單編號)及預定完成日期。 

3.可依設備廠商建議，增列檢查項目。 

                         主管：                     檢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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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安全增防爆(Ex"e")電機設備檢查表 

 廠(處)：                 區域(設備)名稱：                       日期： 

 實施項目：   □D:細部   □C:近接   □V:目視 

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基準 檢查等級 檢查結果 處理對策 

1 電機設備 

⒈電機設備須通過工研院認證

合格並檢附有效證明文件 
D    

 

⒉適合於區域劃分 D C V  

⒊分群正確 D C   

⒋溫度等級正確 D C   

⒌電路標示正確 D    

⒍電路有明顯標示 D C V  

⒎外殼、玻璃和玻璃與金屬之

密封墊片或複合物良好 
D C V 

 

⒏備用預留孔封塞完整 D C V  

⒐外殼、蓋板固定螺栓完整無

欠缺，並鎖固良好。 
D C V  

⒑沒有損壞或非授權之修改 D    

⒒沒有非授權修改的跡象  C V  

⒓螺栓、電纜入口設備（直接

和間接）和間隔元件之型式

正確且完全緊密。 

  –實體檢查 

  –目視檢查 

 

 

 

D 

 

 

 

C 

 

 

 

 

V 

 

⒔燈之規格型式和位置正確 D    

⒕電氣連接緊密 D    

⒖外殼之墊片情況良好 D    

⒗電動機葉片與外殼或蓋子有

足夠之空間距離 
D    

2 安裝 

⒈所有配管須絞牙連接且絞牙

銜接咬合至少5牙以上 
D    

 

⒉除外徑＜2"之無發火性元件

外，所有配管距離防爆器殼

入口450mm以內，應裝設封

閉接頭，並依規定充填防爆

粉以確保密封效果。 

D   

 

⒊電纜之型式合適 D    

⒋電纜無明顯損壞 D C V  

⒌線架、管路、導線管和管線 D C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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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基準 檢查等級 檢查結果 處理對策 

之密封性良好。 

⒍彎管及防爆軟管彎曲半徑大

於管徑 6 倍 
D    

⒎導線管件系統和混合系統介

面之緊密性維持良好 
D    

⒏接地，包含接地搭接之所有

附件皆符合（如：連接緊密

和導線之截面積足夠）。 

  –實體檢查 

  –目視檢查 

 

 

 

D 

 

 

 

 

C 

 

 

 

 

V 

 

⒐故障回路阻抗（TN系統）或

接地電阻（IT系統）良好 
D    

⒑絕緣電阻合格 D    

⒒自動電子保護設備在允許範

圍內操作 
D    

⒓自動電子保護設備設定正確

（1區不容許自動復歸） 
D    

⒔特殊之使用條件符合 D    

⒕不用之電纜正確終結 D    

3 環境 

⒈電氣設備有足夠的抗蝕、氣

候、振動和其他不利因素的

保護。 

D C V  

 

⒉沒有灰塵和髒物的堆積 D C V  

⒊電氣絕緣體潔淨和乾燥 D    

⒋自動排放栓無阻塞、外表無

銹蝕。 
D C V  

說 

 

明 

1.檢查結果記錄   正常 ""   異常 "×"   不適用 "NA"。 

2.有異常時應於「處理對策」欄內詳述異常狀況，保養主管於「處理對策」欄內說明

後續處理方式(如開立修復單及修復單編號)及預定完成日期。 

3.可依設備廠商建議，增列檢查項目。 

                         主管：                     檢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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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無火花(Ex"n")電機設備檢查表 

 廠(處)：                 區域(設備)名稱：                       日期： 

實施項目：   □D:細部   □C:近接   □V:目視 

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基準 檢查等級 檢查結果 處理對策 

1 電機設備 

⒈電機設備須通過工研院認證

合格並檢附有效證明文件 
D    

 

⒉適合於區域劃分 D C V  

⒊分群正確 D C   

⒋溫度等級正確 D C   

⒌電路標示正確 D    

⒍電路有明顯標示 D C V  

⒎外殼、玻璃和玻璃與金屬之

密封墊片或複合物良好 
D C V 

 

⒏備用預留孔封塞完整 D C V  

⒐外殼、蓋板固定螺栓完整無

欠缺，並鎖固良好。 
D C V  

⒑沒有損壞或非授權之修改 D    

⒒沒有非授權修改的跡象  C V  

⒓螺栓、電纜入口設備（直接

和間接）和間隔元件之型式

正確且完全緊密。 

  –實體檢查 

  –目視檢查 

 

 

 

D 

 

 

 

C 

 

 

 

 

V 

 

⒔燈之規格型式和位置正確 D    

⒕電氣連接緊密 D    

⒖外殼之墊片情況良好 D    

⒗封閉之斷路裝置和氣密之密

封設備無損壞 
D    

⒘限制呼吸之外殼良好 D    

⒙電動機葉片與外殼或蓋子有

足夠之空間距離 
D    

2 安裝 

⒈所有配管須絞牙連接且絞牙

銜接咬合至少5牙以上 
D    

 

⒉除外徑＜2"之無發火性元件

外，所有配管距離防爆器殼

入口450mm以內，應裝設封

閉接頭，並依規定充填防爆

粉以確保密封效果。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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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基準 檢查等級 檢查結果 處理對策 

⒊電纜之型式合適 D    

⒋電纜無明顯損壞 D C V  

⒌線架、管路、導線管和管線

之密封性良好。 
D C V  

⒍彎管及防爆軟管彎曲半徑大

於管徑 6 倍 
D    

⒎導線管件系統和混合系統介

面之緊密性維持良好 
D    

⒏接地，包含接地搭接之所有

附件皆符合（如：連接緊密

和導線之截面積足夠）。 

  –實體檢查 

  –目視檢查 

 

 

 

D 

 

 

 

 

C 

 

 

 

 

V 

 

⒐故障回路阻抗（TN系統）或

接地電阻（IT系統）良好 
D    

⒑絕緣電阻合格 D    

⒒自動電子保護設備在允許範

圍內操作 
D    

⒓自動電子保護設備設定正確

（1區不容許自動復歸） 
D    

⒔特殊之使用條件符合 D    

⒕不用之電纜正確終結 D    

3 環境 

⒈電氣設備有足夠的抗蝕、氣

候、振動和其他不利因素的

保護。 

D C V  

 

⒉沒有灰塵和髒物的堆積 D C V  

⒊電氣絕緣體潔淨和乾燥 D    

⒋自動排放栓無阻塞、外表無

銹蝕。 
D C V  

說 

 

明 

1.檢查結果記錄   正常 ""   異常 "×"   不適用 "NA"。 

2.有異常時應於「處理對策」欄內詳述異常狀況，保養主管於「處理對策」欄內說明

後續處理方式(如開立修復單及修復單編號)及預定完成日期。 

3.可依設備廠商建議，增列檢查項目。 

                         主管：                     檢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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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正壓防爆(Ex"p")電機設備檢查表 

 廠(處)：                 區域(設備)名稱：                       日期： 

實施項目：   □D:細部   □C:近接   □V:目視 

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基準 檢查等級 檢查結果 處理對策 

1 電機設備 

⒈電機設備須通過工研院認證

合格並檢附有效證明文件 
D    

 

⒉適合於區域劃分 D C V  

⒊分群正確 D C   

⒋溫度等級正確 D C   

⒌電路標示正確 D    

⒍電路有明顯標示 D C V  

⒎外殼、玻璃和玻璃與金屬之

密封墊片或複合物良好 
D C V 

 

⒏備用預留孔封塞完整 D C V  

⒐外殼、蓋板固定螺栓完整無

欠缺，並鎖固良好。 
D C V  

⒑沒有損壞或非授權之修改 D    

⒒沒有非授權修改的跡象  C V  

⒓燈之規格型式和位置正確 D    

2 安裝 

⒈所有配管須絞牙連接且絞牙

銜接咬合至少5牙以上 
D    

 

⒉除外徑＜2"之無發火性元件

外，所有配管距離防爆器殼

入口450mm以內，應裝設封

閉接頭，並依規定充填防爆

粉以確保密封效果。 

D   

 

⒊電纜之型式合適 D    

⒋電纜無明顯損壞 D C V  

⒌接地，包含接地搭接之所有

附件皆符合（如：連接緊密

和導線之截面積足夠）。 

  –實體檢查 

  –目視檢查 

 

 

 

D 

 

 

 

 

C 

 

 

 

 

V 

 

⒍故障回路阻抗（TN系統）或

接地電阻（IT系統）良好 
D    

⒎自動電子保護設備在允許範

圍內操作 
D    

⒏自動電子保護設備設定正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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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基準 檢查等級 檢查結果 處理對策 

⒐保護性氣體之入口溫度在最

高值之下 

D    

⒑導管、導線管和外殼狀況良

好。 
D C V  

⒒彎管及防爆軟管彎曲半徑大

於管徑 6 倍 
D    

⒓保護性氣體沒有受到污染 D C V  

⒔保護性氣體氣壓及流量足夠 D C V  

⒕壓力及流量指示器、警報和

互鎖功能正確。 
D    

⒖預先排清時間足夠 D    

⒗危險區域氣體排氣管路之火

花和顆粒柵狀況良好 
D    

⒘特殊使用情況（如應用時）

符合 
D    

3 環境 

⒈電氣設備有足夠的抗蝕、氣

候、振動和其他不利因素的

保護。 

D C V  

 

⒉沒有灰塵和髒物的堆積 D C V  

⒊自動排放栓無阻塞、外表無

銹蝕。 
D C V  

說 

 

明 

1.檢查結果記錄   正常 ""   異常 "×"   不適用 "NA"。 

2.有異常時應於「處理對策」欄內詳述異常狀況，保養主管於「處理對策」欄內說明

後續處理方式(如開立修復單及修復單編號)及預定完成日期。 

3.可依設備廠商建議，增列檢查項目。 

                         主管：                     檢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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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四四四四        導線管件系統安裝範例圖解導線管件系統安裝範例圖解導線管件系統安裝範例圖解導線管件系統安裝範例圖解((((耐壓防爆耐壓防爆耐壓防爆耐壓防爆電動機電動機電動機電動機))))    

 

1. 主要重點說明：(如圖 B3-1 所示) 

 

1.1  位於耐壓防爆按鈕開關箱與耐壓防爆電動機之間，須使用附自動排放栓

封閉接頭（垂直配管之故），以阻隔危險氣體沿導線管傳導，以避免爆炸事故

發生。 

 

1.2  為便於連接附自動排放栓封閉接頭與耐壓防爆電動機，使用可撓性防爆

金屬軟管。可撓性防爆金屬軟管長度應不大於 450mm。 

 

1.3  導線管件系統適用之電纜，包括：橡膠、PVC（聚乙烯基氯化物）、PE

（聚乙烯電纜）、XLPE（交連聚乙烯電纜）、EPR（乙丙烯電纜）等合成塑膠

電纜。 

 

 

圖 B3-1  耐壓防爆電動機之導線管件系統安裝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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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設備及配管材料設備及配管材料設備及配管材料設備及配管材料    

耐壓防爆電動機通常安裝於危險區域之 1 區（Zone 1），使用設備及配管材料

包括：厚鋼管、可撓性防爆金屬軟管、PVC 電纜及接地線、附自動排放栓封閉

接頭、耐壓防爆按鈕開關箱、耐壓防爆電動機、纖維質填料及防爆粉。如表

B3-1 所示。 

 

表 B3-1  設備及配管材料 

    

厚鋼管 可撓性防爆金屬軟管 PVC 電纜 附自動排放栓封閉接頭 

    

耐壓防爆按鈕開關箱 耐壓防爆電動機 纖維質填料 防爆粉 

 

 

3. 3. 3. 3. 安裝安裝安裝安裝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3.13.13.13.1  切管與絞牙作業 

程序 施工照片 施工說明 

1 

 

首先以捲尺量測鋼管至適當長度並作記號，

然後以夾具固定。 

2 

 

使用切管機將鋼管截斷後將其卸下，最後去

除毛邊，以免造成施工人員刮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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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施工照片 施工說明 

3 

 

將鋼管插入絞牙機固定後，調整螺牙刻度。 

4 

 

緩緩將刀具推入鋼管末端消除內部銳角後退

出，然後對鋼管末端外側攻牙兩遍，螺牙必

須 8~10 牙，以確保鋼管與防爆設備接合面至

少有 5牙以上之密封性。 

5 

 

最後將已絞牙之鋼管卸下。 

 

 

3.23.23.23.2  厚鋼管與耐壓防爆按鈕開關箱安裝 

程序 施工照片 施工說明 

1 

 

將油漆刷沾上導電膏塗抹於厚鋼管之管牙處

及耐壓防爆按鈕開關箱之接口內牙處。 

2 

 

將厚鋼管與耐壓防爆按鈕開關箱連接在一起

，並且使用管鉗鎖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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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3.33.3  厚鋼管與附自動排放栓封閉接頭安裝 

程序 施工照片 施工說明 

1 

 

將油漆刷沾上導電膏塗抹於厚鋼管之管牙處

及附自動排放栓封閉接頭之接口內牙處。 

2 

 

將厚鋼管與附自動排放栓封閉接頭連接在一

起，並且使用管鉗鎖緊。 

 

 

3.43.43.43.4  可撓性防爆金屬軟管與附自動排放栓封閉接頭安裝 

程序 施工照片 施工說明 

1 

 

將油漆刷沾上導電膏塗抹於可撓性防爆金屬

軟管之管口及附自動排放栓封閉接頭之接口

內牙處。 

2 

 

將可撓性防爆金屬軟管與附自動排放栓封閉

接頭連接在一起，並且使用管鉗鎖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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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53.53.5  可撓性防爆金屬軟管與耐壓防爆電動機安裝 

程序 施工照片 施工說明 

1 

 

將油漆刷沾上導電膏塗抹於可撓性防爆金屬

軟管之管口及耐壓防爆電動機接線箱出口處

。 

2 

 

將可撓性防爆金屬軟管與耐壓防爆電動機接

線箱出口連接在一起，並且使用管鉗鎖緊。 

 

 

3.63.63.63.6  PVC 電纜安裝 

程序 施工照片 施工說明 

1 

 

將 PVC 電纜由厚鋼管上方穿入。 

2 

 

使用剝線工具將位於可撓性防爆金屬軟管出

口處之電纜被覆剝除，及內部導線絕緣剝除

準備壓接端子。 

3 

 

使用壓接鉗，將導線與端子壓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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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施工照片 施工說明 

4 

 

使用套筒扳手，將電纜端子連接鎖緊於電動

機接線箱端子座上。 

5 

 

將電動機接線箱外蓋復原，並使用套筒扳手

將螺栓鎖緊。注意墊片的完整性與定位良好

，避免失去耐壓防爆功能。 

6 

 

將綠色接地線連接鎖緊於設備接地端子座上

。 

 

 

3.73.73.73.7  纖維質填料及防爆粉充填 

程序 施工照片 施工說明 

1 

 

為去除耐壓防爆設備內部凝結水，故在預留

之排水通道內充填細棉紗。 

2 

 

在封閉接頭底部充填纖維質填料，以避免後

續充填之密封填充物流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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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施工照片 施工說明 

3 

 

以防爆粉：水＝2：1的比例，將防爆粉倒入

裝有清水的容器內。 

4 

 

使用乾淨的攪拌棒，將密封填充物攪拌均勻

。密封填充物 

5 

 

 

⒈將攪拌均勻的密封填充物，從封閉接頭注

入口倒入，並且使用棒狀物輔助充填，並

注意所有防爆接合面（含螺牙）上之密封

填充物必須完全清除乾淨，以避免凝固後

影響接合面的密封性。 

⒉封閉接頭應於系統檢驗測試完成後始得注

入密封填充物，填充時接頭內各導線應平

均分開，密封填充物應完全圍繞接頭內的

每一條導線，包括導線間之空隙都應加以

填滿。 

6 

 

在密封填充物完全凝固前，將細棉紗抽出，

以完成排水通道製作。 

7 

 

密封填充物完全凝固後，將密封注入口蓋子

及自動排放栓復原鎖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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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五五五五        接線系統安裝範例圖解接線系統安裝範例圖解接線系統安裝範例圖解接線系統安裝範例圖解((((耐壓防爆耐壓防爆耐壓防爆耐壓防爆電動機電動機電動機電動機))))    

 

1. 1. 1. 1. 設備及配管材料設備及配管材料設備及配管材料設備及配管材料    

耐壓防爆電動機之接線系統如圖 B4-1 所示，使用設備及材料包括：鎧裝電纜

、接地線、耐壓固定式接頭（cable gland）、耐壓防爆按鈕開關箱、耐壓防

爆電動機。如表 B4-1 所示。（不同廠牌施工步驟應依製造廠商施工說明書作

業） 

 

 

圖 B4-1  耐壓防爆電動機之接線系統安裝示意圖 

 

 

表 B4-1  設備及材料    

    

鎧裝電纜 耐壓固定式接頭 耐壓防爆按鈕開關箱 耐壓防爆電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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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安裝作業程序安裝作業程序安裝作業程序安裝作業程序    

程序 施工照片 施工說明 

1 

 

使用剝除工具將鎧裝電纜外層被覆剝除。 

2 

 

使用金屬工具將多餘的波浪管鋸除。 

3 

 

使用剝線工具將內部 PVC 電纜被覆剝除。 

4 

 

將耐壓固定式接頭之螺帽、密封環、墊圈、

本體穿過電纜。 

5 

 

將耐壓固定式接頭之一波浪管間隔環穿過電

纜，並使其抵住波浪管末端位置。 

6 

 

為避免密封混合物對人體產生過敏，施工人

員可穿戴薄手套，並將兩種不同特性的密封

材料混合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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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施工照片 施工說明 

7 

 

將混合完成之密封混合物，充填於電纜分叉

部位，然後使用接頭之套管套住。 

8 

 

將施作完成之電纜固定接頭，靜置一旁 2小

時，待其完全硬化後將接頭之引入部穿過電

纜與接頭之本體連接。 

9 

 

將接頭之本體與引入部分離，並塗上導電膏

。 

10 

 

將接頭引入部與耐壓防爆電動機接線箱出口

處連接，並使用管鉗鎖緊。 

11 

 

將電纜穿入耐壓防爆電動機接線箱，並使用

管鉗將接頭本體與引入部鎖緊。 

12 

 

將接頭螺帽與接頭本體鎖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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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施工照片 施工說明 

13 

 

將電動機接線箱外蓋復原，並使用套筒扳手

將螺栓鎖緊。注意墊片的完整性與定位良好

，避免失去耐壓防爆功能。 

14 

 

將綠色接地線連接鎖緊於設備接地端子座上

。 

 

 


